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及公共福利金计划
申请人须符合的居港规定及
在领款期间的离港宽限

前言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及公共福利金计划是香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支柱。综援计划的目的是向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提供经济援助，使他们的入息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应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公共福利金计划设有高龄津贴和伤残津贴，为高龄或严重残疾人士每月提供现金津贴，以应付因年老或严重残疾而引致的特别需要。
综援及公共福利金申请人必须符合有关的资格准则，包括居港规定，才可获得援助／津贴；接受援助／津贴人士在领款期间，须继续在香港居住。
本小册子的目的是说明这两个计划的申请人必须符合的居港规定，以及在领款期间的离港宽限。为使读者易于明白，我们不仅列明有关的规定，还用「常见问题」的形式阐释有关内容。如你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向本署各区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查询。
如你想知道其他有关综援及公共福利金计划的资料，请参阅综援计划及公共福利金计划的小册子，或浏览社会福利署（社署）的网页（网址是http://www.swd.gov.hk），或直接向就近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查询。
各社会保障办事处的地址及电话号码载于综援计划及公共福利金计划的小册子，亦可向社署部门热线服务查询(2343 2255)。
综援及公共福利金计划的申请人须符合的居港规定
综援计划
申请人必须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
注：
(1)
非法留港的人士，以及并非以定居原因获准在香港居留的人士（例如输入劳工和旅客），均不符合资格申请综援。
(2)
在2004年1月1日前已成为香港居民的人士可获豁免上述的居港规定。
(3)
18岁以下的香港居民可获豁免上述的居港规定。
(4)
在特殊情况下，社署署长可考虑运用酌情权，向未符合居港规定的综援申请人发放援助。
公共福利金计划
申请人必须：
(甲)
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及
(乙)
在紧接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最少一年（在该年内如离港不超过56天，亦视为符合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
注：
(1)
非法留港的人士，以及并非以定居原因获准在香港居留的人士（例如输入劳工和旅客），均不符合资格申请公共福利金（包括高龄津贴及伤残津贴）。
(2)
在2004年1月1日前已成为香港居民的人士可获豁免上述（甲）项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的规定。
(3)
18岁以下的香港居民可获豁免上述（甲）项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的规定及（乙）项在紧接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最少一年的规定。
(4)
在核实申请人是否符合在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时，如申请人在该段时间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就学（只适用于伤残津贴申请人）或从事有薪工作而又能提供文件予以证明，有关的离港日数可获考虑豁免计算。又如申请人因病需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接受治疗而又能提供足够理由及文件证明其情况，社署署长可酌情考虑豁免计算有关的离港日数。
综援及公共福利金计划申请人在领取援助／津贴后的离港宽限
综援计划
综援受助人在付款年度内（每年由7月1日起计算至翌年6月30日为一个付款年度）如离港不超过下列期限，其获发的援助金额将不会受到影响：
(甲)
60岁或以上或伤残受助人的离港宽限期为每年180天；

(乙)
其他类别受助人的离港宽限期为每年60天。受助人如因特殊理由须离港超过60天，社署署长可酌情考虑延长有关的离港宽限期至最多90天。
公共福利金计划
公共福利金受惠人如在付款年度内居港不少于90天，则该年度可离港最多240天(适用于2005年10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付款年度)而不影响其领取津贴的资格。
如受惠人在付款年度内居港少于90天，他／她不会享有任何离港宽限，他／她只会获发在居港期间的津贴。
注：

(1) 公共福利金计划下所指的付款年度，是由申请人符合资格领取津贴的日期起计的每12个月(例如，申请人由2005年10月3日起领取津贴，其个案的第一个付款年度为2005年10月3日至2006年10月2日，而第二个付款年度为2006年10月3日至2007年10月2日)。
(2) 公共福利金计划下每个付款年度的离港宽限，在2005年10月1日开始由180天放宽至240天。如付款年度开始日期是2005年10月1日或之后，受惠人在该年度的离港宽限是240天。
(3) 如付款年度开始日期是2004年10月2日至2005年9月30日的任何一日（这些付款年度均涉及2005年10月1日），受惠人在该年度的离港宽限用下列方程式计算：
	付款年度开始日期至2005年9月30日的日数
	x
	
	+
	2005年10月1日至付款年度终止日期的日数
	x
	
	=
	全年离港宽限(以整数计)

	
	
	180天
	
	
	
	240天
	
	

	
	
	365天
	
	
	
	365天
	
	

	
	
	
	
	
	
	
	
	

	
	
	
	
	
	
	
	
	


(4)
如受惠人有需要在香港以外地方就学（只适用于伤残津贴受惠人）或从事有薪工作而又能提供文件予以证明，有关的离港日数可获考虑豁免计算。
(5)
如受惠人因病需要在香港以外地方就医以致离港日数在一个付款年度内超过离港宽限，社署署长可酌情考虑豁免超出离港宽限的日数，但受惠人必须提供足够理由和文件证明以及在该付款年度内在香港居住不少于90天。 
常见问题
甲.
一般问题
问 (一) :
除要求综援／公共福利金申请人申报外，社署有什么其他方法得知申请人的离港纪录？
答 (一) : 为查证公共福利金申请人是否符合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以及综援／公共福利金申请人在领取援助／津贴期间的离港日数有否超过有关的离港宽限，社署会与入境事务处进行资料核对程序以核实申请人是否符合有关的规定。
问 (二) :
在综援／公共福利金计划下，怎样计算离港日数？
答 (二) :
申请人的离港日数会以下列方法计算：
· 
离港日数由申请人离港当日起计，而返港日期则不计算在内(例如，申请人于2005年2月10日离港并于2005年2月20日返港，申请人在这段期间内的离港日数为10天)。
· 
如果申请人在同一日离港及返港(例如，申请人于2005年2月10日离港并于同日返港)，离港日数会计算为零。
乙. 综援计划
申请前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的规定
问 (一) :
申请人如果在2004年2月3日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在2010年6月25日申请综援，申请人须要符合什么居港规定？
答 (一) :
由于申请人在2004年1月1日后才成为香港居民，他／她必须符合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的规定。
问 (二) : 在特殊情况下，社署可考虑运用酌情权，豁免综援计划下的居港规定。在决定是否行使酌情权豁免综援计划下的居港规定时，社署会考虑什么因素？
答 (二) : 
在决定应否行使酌情权豁免一名新来港人士在综援计划下的居港规定时，社署会考虑所有的有关因素，以确定申请人是否有真正困难。每宗个案会按其个别情况获得考虑。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
· 
申请人抵港后的生计；
· 
造成现时困难的原因；
· 
申请人在港的资源和可能获得的援助；
· 
是否有其他方式的援助；以及
· 
申请人返回原居地的可能性。
问 (三) :
如申请人受到配偶虐待或因其他理由被迫与年幼子女迁离配偶，而申请人并无收入和其他资源，社署会否行使酌情权，豁免该申请人的居港规定？
答 (三) :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署通常会行使酌情权，豁免该申请人的居港规定。
问 (四) :
社署会否因申请人可返回原居地而拒绝其申请？
答 (四) :
在决定是否行使酌情权，豁免新来港人士的居港规定时，社署会考虑多项因素，当中包括就申请人的个人及家庭状况来说，返回原居地是否较佳的选择。社署不会纯粹以新来港的申请人可返回原居地为理由而拒绝他们的综援申请。
问 (五) :
如新来港人士自食其力，出外工作以维持家人的生活，社署会否行使酌情权，视他／她为综援计划下符合资格的家庭成员，以认同新来港人士努力达致自力更生？如会的话，该名人士日后一旦失业，会否仍获认可为综援计划下符合资格的家庭成员？
答 (五) :
如新来港人士自食其力，出外工作以维持家人的生活，社署通常会行使酌情权，视他／她为符合资格领取综援的家庭成员，以认同新来港人士为达致自力更生所作出的努力。

如该名新来港人士日后失业，只要并非他／她蓄意如此，社署仍会视他／她为符合资格领取综援的家庭成员。不过，如该名人士是可以从事全职工作的健全成人，便须积极寻找工作和参加自力更生支援计划，作为领取援助的一项条件。
问 (六) :
假若社署职员知悉申请人不符合居港规定后，便立即拒绝其申请，申请人应该怎么办？
答 (六)：
社署职员不会因知悉申请人不符合居港规定便拒绝他／她的综援申请。负责处理有关申请的职员，须取得所有有关资料，然后向上司提交报告，待其作出决定。不论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获得接纳，社署都会以书面通知申请人有关申请的结果。如申请人对社署的决定感到不满，可向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请参阅下题的答案）。倘若申请人对有关职员的态度或其处理个案的方式感到不满，可以要求与社会保障办事处主任见面。此外，申请人亦可向有关地区的福利专员投诉，福利专员的姓名和联络电话号码已张贴于社会保障办事处的接待处。对于所有投诉，不论是以书面或口头提出，社署都会尽快作出公平处理。
问 (七) :
如申请人因不符合居港规定而不获发综援，申请人可否就社署所作的决定提出上诉？如当局设有上诉机制，申请人应如何提出上诉及每宗上诉需要多少时间处理？
答 (七) :
综援申请人如对社署的决定感到不满，可在社署发出决定通知书的日期起计四个星期内，向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上诉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组织，成员均为行政长官委任的非政府人员。如欲提出上诉，上诉人应填妥上诉表格，交回有关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或社署总部或上诉委员会办事处。上诉表格可于这些办事处索取，亦可从社署网页下载。上诉委员会通常会在接获上诉申请书后一个月内进行聆讯，并在聆讯后三个星期内，以书面把有关决定通知上诉人。
问 (八) :
假如居港规定不获豁免，新来港申请综援的人士可获得什么其他方式的援助？
答 (八) :
有需要的新来港人士不论在本港居留了多久，均可获得其他方式的援助和支援，包括就业支援服务、紧急救济、由慈善信托基金拨出现金援助、医疗费用豁免、物资支援、转介入住单身人士宿舍及转介到日间援助中心进膳等。如有需要，社会保障办事处职员会转介综援申请人到其他服务单位或政府部门，接受合适的服务。
领款期间的离港宽限
问 (九) :
综援计划下的离港宽限所指的付款年度是由每年7月1日至翌年的6月30日计算；如果一名50岁健康欠佳的申请人由2005年4月2日才符合资格领取综援，他／她在2005年4月2日至2005年6月30日可享有的离港宽限是多少天？
答 (九) :
60岁以下或非伤残受助人在每个付款年度内可享有的离港宽限期为60天，如果申请人在2005年4月2日才符合资格领取综援，他／她在2005年4月2日至2005年6月30日可享有的离港宽限是15天(注)。2005年6 月30 日之后如他／她仍符合资格领取综援，他／她在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的付款年度可享有60天的离港宽限。
	注：
	离港宽限是按申请人在该付款年度内符合资格领取综援的日数按比例计算：


	
	90天(1)
	x
	60天(2)
	=
	15天 (以整数计)

	
	
	
	365天(3)
	
	

	
	(1)
2005年4月2日至2005年6月30日共90天

	
	(2)
全年离港宽限

	
	(3)
全年日数


丙.
公共福利金计划

申请前的居港规定
问 (一) :
一名65岁长者于2005年2月6日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而在2005年6月8日申请高龄津贴，他／她须要符合什么居港规定？
答 (一) :
因申请人在2004年1月1日后才取得香港居民身份，所以他／她须要符合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及在紧接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以下称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
问 (二) :
如果一个70岁长者申请高龄津贴，他／她在申请日前的一年内曾离港80天，他／她可于何时才符合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
答 (二) :
因申请人在申请日前一年曾离港超过56天，他／她必须由申请日起在港住满超出56天离港宽限的日数，即24天(80天 — 56天)，便可符合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
问 (三) :
一名6岁残疾人士于2005年1月18日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而在2005年5月7日申请伤残津贴，他／她须要符合什么居港规定？
答 (三) :
18岁以下的香港居民申请伤残津贴可获豁免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及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因此，该申请人无须符合任何居港规定。
问 (四) :
曾经领取公共福利金的申请人在重新提出申请时是否须要符合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
答 (四)：
如有关申请人于其领取津贴的档案结束12个月后重新提出申请，他／她必须符合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举例来说，申请人曾经领取高龄津贴，后来因离港而停止领取津贴，其档案于2004年2月15日结束。申请人于2005年4月15日回港后重新申请高龄津贴，由于他／她在其档案结束日期起计12个月后重新申请，所以他／她必须符合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
领款期间的离港宽限
问 (五) :
一名长者于2005年11月1日起符合资格领取高龄津贴，他／她在第一个付款年度内居港不少于90天但离港共250天，他／她在该年度内离港的日子会否影响其领取津贴的资格？
答 (五) :
由于该付款年度在2005年9月30日之后开始，而受惠人在该年度内居港不少于90天，因此他／她可享有240天的离港宽限。受惠人在该付款年度内离港共250天，超出离港宽限的日数为10天(250天(240天)，他／她在超出离港宽限的10天不符合资格领取津贴。
问 (六) :
一名长者于2004年12月1日起符合资格领取高龄津贴，他／她第一个付款年度(即由2004年12月1日至2005年11月30日)的离港宽限应如何计算？
答 (六) :
由于该付款年度开始日期是2004年10月2日至2005年9月30日的其中一日，如受惠人在该年度居港不少于90天，他／她在年度内可享有191天的离港宽限(注)。

注：
公共福利金计划下每个付款年度的离港宽限，于2005年10月1日起由原来的180天放宽至240天。受惠人在2004年12月1日至2005年11月30日的付款年度的离港宽限计算如下：
	304天(1)
	x
	180天(2)
	+
	61天(4)
	x
	240天(5)
	=
	191天(6)(以整数计)

	
	
	365天(3)
	
	
	
	365天(3)
	
	

	(1)
2004年12月1日至2005年9月30日共304天

	(2)
2005年10月1日前每个付款年度的离港宽限

	(3)
付款年度内全年日数

	(4)
2005年10月1日至2005年11月30日共61天

	(5)
2005年10月1日起每个付款年度的离港宽限

	(6) 受惠人在该个付款年度内可享有的离港宽限


问 (七) :
一名高龄津贴受惠人，于某付款年度内返回内地居住一段时间以致在该付款年度内居港只得34天，他／她离港的日子会否影响其领取津贴的资格？
答 (七) :
由于受惠人在该付款年度内居港少于90天，他／她不会享有任何离港宽限。他／她只会获发在居港期间34天的津贴。如他／她在该年度已获发放多于34天的津贴，他／她须归还社署多领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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